意外险理赔所需资料：
一般索赔资料(所有索赔均须提供)：
1.  索赔申请表；（如需委托支付，请直接在申请书上填写委托信息并签字盖章）
2.  银行存折/银行卡复印件； 
3.  被保险人、索赔人（及其监护人，如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  被保险人与其监护人的关系证明复印件；（如适用）
4.  被保险人为投保团体成员的相关证明，如出差证明、劳动合同等；（团体保险必须提供）5.  被授权人、委托收款人的身份证件；（非个人对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如适用) 
6.  被保险人的旅行凭证，如护照出入境盖章页、旅行交通票据、旅行住宿票据等；（仅适用旅行险） 
7.  保险公司所需的其它与索赔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如适用）。
（一）身故残疾类
一、身故、残疾、烧伤保障
1.  法律法规授权的有关部门出具的意外伤害事故证明（如：警方证明）；
2.  完整的门急诊、抢救、住院病历、诊断证明及相关检查报告；
3.  死亡证明书；（如在境外身故，需要提供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死亡证明。）（身故）
4.  如死亡证明书无明确意外身故原因的，需要提供尸检报告；（身故）
5.  户籍注销证明、丧葬证明（身故）；
6.  受益人的身份证及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证明；（身故）
7.  继承人继承权及份额公证书原件。（身故）
8.  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的伤残评定标准出具的《伤残鉴定书》或《烧伤鉴定书》（残疾、烧伤）。
二、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
1. 上述《身故保险金/残疾/烧伤》保险所需索赔文件；
2. 所搭乘交通工具的票据；
3. 所搭乘交通工具的公共交通运输营运执照；
4. 以乘客身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遭遇意外事故的其他证明材料。
三、自驾意外伤害
1.上述《身故保险金/残疾/烧伤》保险所需索赔文件；
2. 被保险人发生事故时驾驶四轮机动车的证明；
3. 被保险人驾驶证、车辆行驶证。
（二）医药补偿、重大疾病、每日住院津贴、传染病强制隔离安慰、骨折生活津贴
1.  完整的门诊、急诊、住院病历（出院小结）、诊断证明及其他相关医疗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影像学、病理学报告、手术记录等）；
2.  医院签发的医药费/住院费收据、明细清单（医药补偿必须提供原件）；
3.  法律法规授权的有关部门出具的意外伤害事故证明（如：警方证明）；（如有）
4.  如因非急性疾病就诊，需要提供受保前的既往门急诊病历、住院病历、体检报告等；
5.  出发地、途经地或目的地的当地政府授权强制隔离命令文件或相关新闻报道（仅限传染病强制隔离安慰）；
